格式一　個人名冊格式

	
	（     團  體   名   稱    ）       發起人名冊

	1.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簡歷
	現職
	學歷（學校科系所）
	聯絡電話

	
	
	
	
	
	
	
	
	

	
	戶籍(工作)地址
	　　　　省市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簽名

或

蓋章
	


格式二　團體名冊格式

	1.
	團體名稱
	立案機關及證照字號
	負責人姓名
	團體地址

（以所在地為準）
	電話

	
	
	
	
	
	

	
	推（選）派代表
	團體蓋章及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職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籍（工作）地址
	

	
	
	
	
	
	
	
	


申請說明

三、發起人名冊：

1.發起人為個人者，填個人名冊；為團體者，填團體名冊。

2.發起人（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代表）須年滿二十歲，並應有三十人以上，且無人民團體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消極資格情事。

3.發起人於發起人名冊親自簽名或蓋章時，視同亦具結無人民團體法第八條第二項所定消極資格並願自負法律責任。

4.發起人應設籍或工作於組織區域內，發起人之戶籍或工作地 (以團體為發起人者，其代表之戶籍或工作地)至少應有全國七個以上區域(直轄市、縣市皆可)之分布。

5.發起人名冊由發起人自行依格式印製使用。

四、身分證明資料：

1.發起人為個人者，應附具足資證明戶籍或工作地之資料一份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駕駛執照影本、外僑居留證影本、現職與工作地證明等 )

2.為團體者，應附具合法立案證明一份 (立案證書影本、公司執照影本等)，及團體代表之戶籍或工作地證明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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